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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成志

项目名称 河南安彩光热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安彩光热科技 Low-E线搬迁改造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项目简介

河南安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彩高科”)，曾是中国最大的彩色玻壳电子玻

璃生产企业。公司股票于 1999 年在上海证交所上市（股票代码 600207），第一大股东是河

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现有员工 2000 余名，拥有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及国家级企业技术

中心。主要产销太阳能光伏超白压延玻璃、光热玻璃、优质浮法玻璃、TCO 玻璃、节能玻璃、

液化天然气、压缩天然气等产品。三十多年的自主创新、跨越式发展，安彩高科拥有了完整

的研发体系和先进的工艺装备，积淀了丰富的企业文化。

安彩光热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建设单位”)是河南投资集团控股公司，前身是

安彩太阳能玻璃有限责任公司，全部生产经营、工艺装备、人员源于安彩高科。自 2010 年 8

月成立以来始终坚持“低碳发展、创新发展”的理念，产品主要覆盖太阳能光热发电玻璃、

优质超白玻璃、高档工艺玻璃、Low-E 镀膜中空玻璃等绿色节能玻璃为主，凭借过硬的产品

技术与质量在行业内赢得了良好的口碑，保持了较好的优势地位。

建设单位拥有较先进的生产线设备：其中窑炉采用玻璃熔窑模拟技术、配合料快速同步

熔化和控制等先进技术，实现了原片玻璃熔制过程的优质高效，采用最新的熔窑保温技术，

能降低熔窑能耗 3~5%，达到同行业领先水平；冷端采用原装进口意大利保特罗生产线设备，

在线自动检测设备采用德国伊斯拉视像公司产品；Low-E 镀膜生产线采用德国“冯·阿登纳

公司”全套生产设备；中空生产线采用奥地利 LISEC 可充气中空合片机。安彩光热科技从事

高端浮法玻璃产品生产及其深加工多年，通过对部门的岗位职责和工作流程不断进行科学界

定和完善，培养出一批高素质的工程管理和企业管理人才，在玻璃生产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管

理经验。

建设单位依靠自身先进的生产设备、深厚的技术积淀以及优秀的生产团队，不断创新，

实现超大板玻璃的量产，浮法玻璃原片最大尺寸可达到 3.66 米×15米。同时，原 Low-E 线

已运行八年多，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生产经验，岗位职责和工作流程都比较成熟，项目搬迁后

可大大缩短调试期，更早的进入生产阶段。安彩光热科技可生产满足市场需求的超白浮法玻

璃、太阳能玻璃、可钢化单银双银 Low-E 节能玻璃、可充惰性气体三玻两腔中空玻璃等绿色

环保节能产品。

近年来，随着“中国制造 2025”、“一带一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一系列战略

举措的实施，我国国民经济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Low-E 玻璃行业也得到了快速发展，但

是目前普通单银 Low-E 玻璃占比大，优质单、双银 Low-E 玻璃等高档及特种玻璃不足的结构

性矛盾依然突出。

为了积极贯彻落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纲 要》《能源发展战略行

动计划（2021～2025 年）》《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 《“十四五”城镇化与城市发

展科技创新专项规划》《“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等相关产业政策，努力构建资源节

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推进可持续发展，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安彩光热科技从

河南省安阳市地方经济发展需求和玻璃产业整体的发展战略出发，以市场需 求为导向，以

政府要求“退城进园”为契机，充分利用安阳市的独特的区位、交通、市场、能源资源和人



力资源方面的优势，在进行了广泛的市场调研和技术研究工作之后，决定在光热科技现有厂

房内迁建一条 Low-E 生产线。

光热科技 600t/d 浮法生产线从2021 年 7月份投产至今已1年有余，生产状况稳步提升，

经济效益良好。客观上，由于存在项目规模小的先天劣势，虽然努力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

中生产超大、超宽、超厚产品，生产高端差异化产品，努力拓展生存空间，至目前在原片领

域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放眼房地产市场的长期需求，仍需在浮法玻璃深加工领域延

长产品线，争取生存空间。目前来看，超白 Low-E 玻璃市场需求增加，与我司浮法线生产的

产品形成配套，Low-E 线搬迁后又存在折旧极低的有利条件。此外，今后 Low-E 线要做为光

热科技的发展和创新平台，拓宽光热科技产品面（比如功能玻璃和新型光学材料等），增加

光热科技的盈利能力。为此，搬迁 Low-E 线对光热科技公司的发展极为有利。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和《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

监督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对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的有关规定，河南安彩

光热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委托河南鑫安利职业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对安彩光热科技Low-E线搬迁

改造项目进行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项目组人员 吴彦明、樊玉江、张辉

现场调查人员 樊玉江、张辉 调查时间 2023.11.10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陪同人员
杜成志

现场采样、检测人员 — — —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陪同人员
—

现场调查、现场采样、现

场检测的图像影像



建设项目（用人单位）

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及检测结果

建设单位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有：噪声。

检测结果：不涉及。

评价结论与建议

评价结论：（1）建设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或存在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有：噪声，可能导

致的职业病为职业性噪声聋。

（2）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2019 年修订版）和《建设项目职业病

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国卫办职健发[2021]5 号），建设单位属于“制造业”中的“非

金属矿物制品业”中的“玻璃制造”和“玻璃制品制造”，属于“职业病危害严重的建设项

目”，应严格按照职业病危害严重项目进行管理。

（3）综合分析，建设项目在采取了可行性研究报告和本预评价报告所提防护措施，预计建

成投产后接触职业病危害岗位作业人员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浓度（或强度）和接触水平能够

满足国家职业接触限值要求，建设项目能够满足国家和地方对职业病防治方面法律、法规、

标准的要求。

建议：职业病防护设施补充措施

（1）配备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设备，指定专人负责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日常监测工作。

（2）采取隔音降噪措施，合理调整作业工人接触时间，尽量减少接触噪声时间，降低噪声

对作业人员的健康危害。

（3）检维修作业建议：a）为维修工配发 KN95 防尘口罩、防噪声耳罩、防护手套、防毒面

具、焊接面罩等防护用品。b）合理安排检维修作业时间，避开夏季最热时段露天作业，尽

量避免长时间在高温环境下作业。

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配备补充措施

（1）逐步完善职业病防护用品管理制度，参照《用人单位劳动防护用品管理规范》（安监

总厅安健[2018]3 号）等的要求对劳动防护用品的采购、验收、保管、发放、培训、使用、

报废等进行规定。

（2）按照《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 第 1部分：总则》（GB 39800.1-2020)等标准的要求，

结合职业病危害因素预期接触水平，对建设项目正常运行期间应为作业人员配备的个体使用

的职业病防护用品。

（3）防护用品选型时，还应考虑舒适性及工人的身体特征。

（4）防护用品应保存在干净整洁的场所，及时更换过滤元件；

（5）所有的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都应在其使用期限内使用，超过使用期限的立即更

换。

（6）建设项目投产后应根据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对职业病防护用品的防护参数、更换

周期进行适当调整。

（7）加强防护用品使用的监督管理，确保工人正确使用防护用品，切实起到保护工人健康

的作用。

应急救援补充措施

（1）应定时更新防暑降温药品；

（2）夏季应及时为劳动者提供清凉含盐饮料，温度宜在 12~15℃。

建筑卫生学补充措施

（1）新增设备所在工作场所采光设计按 GB/T 50033 执行。

（2）新增设备所在工作场所照明设计按 GB/T 50034 执行。照明设计宜避免眩光，充分利用

自然光，选择适合的目视工作的背景，光源位置选择宜避免产生阴影。灯具选用适宜的符合



现行节能标准的灯具。

职业卫生管理补充措施

F10.3.5.1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建设单位属于职业病危害严重项目，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每年

至少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每三年至少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检测、评价

结果应存入职业卫生档案，并向卫生行政部门报告和劳动者公布。

建设单位应配置检测设备，实施由专人负责的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日常监测，并确保监

测系统处于正常工作状态。建设单位应当及时在工作场所公告栏向劳动者公布定期检测结

果。

F10.3.5.2 职业病危害告知

（1）存在或者产生职业病危害的工作场所、作业岗位、设备、设施，应当在醒目位置设置

图形、警示线、警示语句等警示标识和中文警示说明。

（2）在醒目位置设置公告栏，设置在办公区域的公告栏，主要公布本单位的职业卫生管理

制度和操作规程等；设置在工作场所的公告栏，主要公布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岗位、健

康危害、接触限值、应急救援措施，以及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检测日期、检

测机构名称等。

（3）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时，将工作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及其后果、职业病防

护措施和待遇等如实告知劳动者，并在劳动合同中写明，不得隐瞒或者欺骗。

F10.3.5.3 职业卫生档案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和《职业卫生档案管理规范》（安监总厅安健[2013]171

号）建立职业卫生档案。职业卫生档案应包括：

（一）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档案；

（二）职业卫生管理档案；

（三）职业卫生宣传培训档案；

（四）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与检测评价档案；

（五）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管理档案；

（六）劳动者个人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同时指定专人持续完善职业卫生档案。

F10.3.5.4 职业卫生宣传教育培训

应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用人单位职业健康培训工作的通知》（国卫

办职健函[2022]441 号）的要求，落实本单位职业健康培训的主体责任，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建立健全职业健康培训管理制度

应建立健全职业病防治宣传教育培训制度，明确职业健康培训工作的管理部门和管理人员，

制定职业健康培训年度计划，做好职业健康培训保障，规范职业健康培训档案资料管理。职

业健康培训档案应包括年度培训计划，主要负责人、职业健康管理人员和劳动者培训相关 记

录材料等。记录材料应包括培训时间、培训签到表、培训内容、培训合格材料，以及培训照

片与视频材料等。

（2）按时接受职业健康培训

用人单位主要负责人、职业健康管理人员和劳动者应按时接受职业健康培训。

主要负责人和职业健康管理人员应当在任职后 3个月内接受职业健康培训，初次培训不得少

于 16 学时，之后每年接受一次继续教育，继续教育不得少于 8 学时。

劳动者上岗前应接受职业健康培训，上岗前培训不得少于 8 学时，之后每年接受一次在岗培

训，在岗培训不得少于 4学时。

（3）加强职业健康培训组织管理



应当按照本单位的培训制度以及年度培训计划组织开展劳动者上岗前和在岗期间职业健康

培训，提高劳动者职业健康素养和技能。因变更工艺、技术、设备、材料，或者岗位调整导

致劳动者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发生变化的，用人单位应当重新对劳动者进行上岗前职业健

康培训。

用人单位可以自行组织开展劳动者职业健康培训，无培训能力的用人单位也可委托职业健康

培训机构组织开展。

对主要负责人、职业健康管理人员的培训，用人单位可以根据本单位情况及卫生健康行政部

门的要求，聘请相关专家进行培训，或参加职业健康培训机构开展的培训。用人单位应当加

强对存在矽尘、高毒物品等严重职业病危害因素岗位劳动者的职业健康培训，经培训考核合

格后方可安排劳动者上岗作业。

（4）提高职业健康培训实效

应根据所属行业特点和劳动者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情况，合理确定培训内容和培训时间，明

确培训方式、培训考核办法和合格标准，满足不同岗位劳动者的培训需求。

确保用人单位主要负责人和职业健康管理人员具备与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相适应的职业

健康知识和管理能力，劳动者具备职业病防护意识，了解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熟悉相关职

业健康知识和职业卫生权利义务，掌握岗位操作规程，能够正确使用职业病防护设施和职业

病防护用品。

（5）规范劳务派遣劳动者等人员的职业健康培训工作

应当将被派遣劳动者纳入本单位职业健康培训对象统一管理。外包单位应当对劳动者进行必

要的职业健康教育和培训。

应当对实习学生 进行上岗前职业健康培训，提供必要的职业病防护用品；对实习期超过一

年的实习学生进行在岗期间职业健康培训。

F10.3.5.5 职业卫生专项投资补充措施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和《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指南》（GBZ/T 225-2010）

等的规定，确保职业病防治管理必要的经费投入。

在生产成本中单独列支拟用于职业病防治人员配备、机构设置、职业病危害预防和治理、职

业病防护设施配置与维护、个人职业病防护用品配置与维护、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与评价、

职业健康监护、职业卫生培训、职业病病人诊断、治疗、赔偿与康复，工伤保险等方面的职

业病防治经费，并且专费专用。

F10.4 对后续工作的建议

（1）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专篇编制及审查建议：建设项目属于职业病危害“严重”的建设

项目，按照《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总局令[2017]90 号）的要求，存在职业病危害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在施工前按照职

业病防治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的要求，进行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

（2）建设项目施工过程及招标过程中，建设单位应对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的职业卫生管理

工作进行监管。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建设期间，建设单位应当对其进行经常性的检查，

对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整改。

（3）建设项目在试运行期间应进行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4）建设单位外包作业岗位，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的规定：“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将产生职业病危害的作业转移给不具备职业病防护条件的单位和个人。不具备

职业病防护条件的单位和个人不得接受产生职业病危害的作业”，将工程外包给具有职业病

防护条件的单位，并在外包合同中注明外包工程可能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应采取的职业

病防护措施和应急救援措施以及建设单位与承包方应承担的责任与义务等，并加强外包临时

作业人员的监督和管理。



（5）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通过评审后，建设项目的生产规模、工艺等发生变更

导致职业病危害风险发生重大变化的，建设单位应当对变更内容重新进行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和评审。

技术审查专家组

评审意见
修改后通过


